
 

 

共青团北京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团发[2015]06 号 

 

 

关于任命 11 级、12 级法学院博士生、法律硕士（非法学）、 

本科各班团支部书记、班长的决定 

 

经院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研究，决定任命乔远等二十九位同学为法学院博

士生、法律硕士（非法学）、本科各班团支部书记、班长，任期自 2015 年 5 月 8

日起，为期一年或至毕业。 

名单如下： 

乔  远（11 级博士生团支书）          刘子平（12 级博士生团支书） 

康  欣（11 级博士生班长）            覃甫政（12 级博士生班长） 

荣  浩（12 级法律硕士 1班团支书）    袁  圆（12 级法律硕士 2班团支书） 

宋  佳（12 级法律硕士 3班团支书）    袁  明（12 级法律硕士 4班团支书） 

郭  浩（12 级法律硕士 1班班长）      刘天宇（12 级法律硕士 2班班长） 

李弘杰（12 级法律硕士 3班班长）      钟万梅（12 级法律硕士 4班班长） 

杨晓夫（11 级本科 1班团支书）        秦嘉毅（11 级本科 2班团支书） 

刘祥名（11 级本科 3班团支书）        谭思瑶（11 级本科 4班团支书） 

李明之（12 级本科 1班团支书）        黄易旻（12 级本科 2班团支书） 

张雁楠（12 级本科 3班团支书）        杨  城（12 级本科 4班团支书） 

王  宇（11 级本科 1班班长）          徐温妮（11 级本科 2班班长） 

鲁一帆（11 级本科 3班班长）          张宇翔（11 级本科 4班班长） 

甘宜哲（12 级本科 1班班长）          王晓萱（12 级本科 2班班长） 

李熙泽（12 级本科 3班班长）          武  宁（12 级本科 3班班长） 

韩圣与（12 级本科 4班班长） 

 

共青团北京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8 日      

 


